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61號

聲  請  人  林莉婉 

非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林禮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年0月0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

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

務之行使負擔，均改由聲請人丙○○單獨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於民國92年3月21日結婚，

於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同居住○○○市○○區

○○○街00號，聲請人婚後2、3年即前往桃園工作，往返新

北市及桃園兩地，嗣兩造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00年

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

(女，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然兩造於109年1月6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當時兩造曾口頭約

定子女親權給聲請人，然未登記，故目前仍共同監護甲○

○、乙○○。惟因甲○○、乙○○出生後即由聲請人單獨扶

養，其中甲○○約1歲4月時，由聲請人攜甲○○返回泰國，

將甲○○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而乙○○出生4個月後，亦

由聲請人帶回泰國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然甲○○、乙○○

已於111年6月入境臺灣，入境臺灣後因就學需相對人簽屬相

關文件，但遭相對人拒絕，並稱要聲請人給錢後，相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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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簽名。然相對人過往不曾對甲○○、乙○○盡扶養義

務，關係淡薄，也未曾提供子女扶養費，未盡教養義務，且

先前相對人曾於110年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

院)提出否認子女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

決駁回相對人之訴，該舉造成甲○○、乙○○心理莫大創

傷，相對人已不適宜擔任甲○○、乙○○之親權人，爰依民

法第1055條第3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監護

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甲○○、乙○○非伊親生子女，伊也未見過甲

○○、乙○○，相對人與聲請人是假結婚，故相對人前於10

8年曾向法院提起婚姻無效之訴，於110年也有提出否認子女

之訴，但當時甲○○、乙○○與聲請人均不國內，也無法進

行親子DNA鑑定，因此遭法院駁回。但甲○○、乙○○既非

伊所親生，伊不會去爭取子女親權，且希望盡快將甲○○、

乙○○之戶籍遷出等語答辯。

三、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

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

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

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

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

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

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

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

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

之1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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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聲請人與相對人於92年3月21日結婚，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

登記，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產

下甲○○，並於00年0月00日產下乙○○，依法推定係聲請

人自相對人受胎所生，而相對人前以婚後聲請人雖有來臺，

但始終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為由，兩造長期分居而無法繼續

婚姻生活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

75號判決離婚，之後相對人又於110年以甲○○、乙○○是

聲請人與訴外第三人所生為由，向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之

訴，經新北地院以相對人聲請已逾民法第1063條第3項所規

定之除斥期間為由，駁回其訴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戶籍謄

本、聲請人居留證影本、新北地院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影

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新北地院調取108年度婚字第575

號、110年度親字第3號事件卷宗核實無誤，是前開事實堪以

認定。

㈡、又兩造雖經法院判決離婚，然就甲○○、乙○○依法推定為

兩造之婚生子女，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目前

仍由兩造共同任之，而聲請人以前詞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甲

○○、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而相

對人則以前詞置辯，然兩造對於相對人長期未給付子女扶養

費用，亦未照顧甲○○、乙○○等情並無爭執，又為明瞭兩

造是否適宜擔負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責，本院依職權委請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其中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

訪視結果略以：聲請人身體健康情形良好，有工作及經濟收

入，足以負擔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

協助，且訪視時觀察聲請人之親子關係良好，評估聲請人具

有相當親權能力，又聲請人雖工作時間較晚，但具陪伴及親

自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聲請人之親職時間適足。

另聲請人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良好，可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

基本照護環境。此外，聲請人考量子女就學事宜，有諸多文

件需要相對人簽署，然相對人失聯，故希望改由單獨親權，

評估聲請人具高度監護意願，且其盡其所能培育2名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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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具有教育規劃能力，2名未成年子女亦表達希望聲請

人單獨監護，考量聲請人為2名未成年子女出生迄今之主要

照顧者，且與子女關係良好，而聲請人表示無法聯繫相對

人，相對人亦未探視子女、未提供子女扶養費，有未盡保護

教養之責，建議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惟因未能訪視相對人，故仍請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內容

及相關事證，依兒童少年最佳利益裁定等情；另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提出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結果略以：相

對人表示子女是聲請人與他人所生育，自身與子女無共同生

活經驗，不清楚子女目前是在泰國或臺灣，也未見過子女照

片，未曾與聲請人討論子女事宜，故同意子女親權改由聲請

人單獨行使，評估相對人無行使子女親權及無扶養子女之意

願。又相對人因中風入住護理之家，現無工作能力，經濟倚

靠家人，評估相對人目前無經濟能力。相對人表示自己與子

女無相處經驗，不清楚子女樣貌，無心了解子女事務，評估

相對人對於子女態度消極，若相對人所言與子女無任何生活

經驗為實，則相對人與子女之親子關係完全沒有建立基礎，

親情感應是不良的。相對人無意擔任子女之監護人且無意願

探視子女，毫無與子女修復親子關係之意願，綜上評估，若

相對人所言屬實，則相對人對於子女而言，是沒有實際生活

參與經驗的父親，相對人也認為子女非其所親生，毫無意願

擔任子女之親權人，若聲請人對子女照顧無不良情形，由聲

請人單獨行使子女之親權人應為可行，惟因未訪視聲請人，

故請法院審酌兩造陳述及尊重子女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

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等情，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

3年2月17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266818號函暨映晟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以及社團法人兒童人權協會社

工社工報告附卷可參。

四、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聲請人有強烈行使負擔親權之意願

及親職條件尚可，且過往一直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

者，與子女互動良好，而相對人長期未與2名未成年子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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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亦未給付扶養費，甚至曾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與2名未

成年子女關係淡漠，對於親權之行使態度消極，難認有行使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故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

女甲○○、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應改由聲請人

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

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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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61號
聲  請  人  林莉婉  
非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林禮杰  




非訟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改由聲請人丙○○單獨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於民國92年3月21日結婚，於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同居住○○○市○○區○○○街00號，聲請人婚後2、3年即前往桃園工作，往返新北市及桃園兩地，嗣兩造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然兩造於109年1月6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當時兩造曾口頭約定子女親權給聲請人，然未登記，故目前仍共同監護甲○○、乙○○。惟因甲○○、乙○○出生後即由聲請人單獨扶養，其中甲○○約1歲4月時，由聲請人攜甲○○返回泰國，將甲○○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而乙○○出生4個月後，亦由聲請人帶回泰國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然甲○○、乙○○已於111年6月入境臺灣，入境臺灣後因就學需相對人簽屬相關文件，但遭相對人拒絕，並稱要聲請人給錢後，相對人才願意簽名。然相對人過往不曾對甲○○、乙○○盡扶養義務，關係淡薄，也未曾提供子女扶養費，未盡教養義務，且先前相對人曾於110年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該舉造成甲○○、乙○○心理莫大創傷，相對人已不適宜擔任甲○○、乙○○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甲○○、乙○○非伊親生子女，伊也未見過甲○○、乙○○，相對人與聲請人是假結婚，故相對人前於108年曾向法院提起婚姻無效之訴，於110年也有提出否認子女之訴，但當時甲○○、乙○○與聲請人均不國內，也無法進行親子DNA鑑定，因此遭法院駁回。但甲○○、乙○○既非伊所親生，伊不會去爭取子女親權，且希望盡快將甲○○、乙○○之戶籍遷出等語答辯。
三、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於92年3月21日結婚，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產下甲○○，並於00年0月00日產下乙○○，依法推定係聲請人自相對人受胎所生，而相對人前以婚後聲請人雖有來臺，但始終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為由，兩造長期分居而無法繼續婚姻生活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75號判決離婚，之後相對人又於110年以甲○○、乙○○是聲請人與訴外第三人所生為由，向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之訴，經新北地院以相對人聲請已逾民法第1063條第3項所規定之除斥期間為由，駁回其訴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聲請人居留證影本、新北地院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影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新北地院調取108年度婚字第575號、110年度親字第3號事件卷宗核實無誤，是前開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兩造雖經法院判決離婚，然就甲○○、乙○○依法推定為兩造之婚生子女，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目前仍由兩造共同任之，而聲請人以前詞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而相對人則以前詞置辯，然兩造對於相對人長期未給付子女扶養費用，亦未照顧甲○○、乙○○等情並無爭執，又為明瞭兩造是否適宜擔負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責，本院依職權委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其中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訪視結果略以：聲請人身體健康情形良好，有工作及經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且訪視時觀察聲請人之親子關係良好，評估聲請人具有相當親權能力，又聲請人雖工作時間較晚，但具陪伴及親自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聲請人之親職時間適足。另聲請人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良好，可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此外，聲請人考量子女就學事宜，有諸多文件需要相對人簽署，然相對人失聯，故希望改由單獨親權，評估聲請人具高度監護意願，且其盡其所能培育2名未成年子女，具有教育規劃能力，2名未成年子女亦表達希望聲請人單獨監護，考量聲請人為2名未成年子女出生迄今之主要照顧者，且與子女關係良好，而聲請人表示無法聯繫相對人，相對人亦未探視子女、未提供子女扶養費，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建議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惟因未能訪視相對人，故仍請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內容及相關事證，依兒童少年最佳利益裁定等情；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提出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結果略以：相對人表示子女是聲請人與他人所生育，自身與子女無共同生活經驗，不清楚子女目前是在泰國或臺灣，也未見過子女照片，未曾與聲請人討論子女事宜，故同意子女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評估相對人無行使子女親權及無扶養子女之意願。又相對人因中風入住護理之家，現無工作能力，經濟倚靠家人，評估相對人目前無經濟能力。相對人表示自己與子女無相處經驗，不清楚子女樣貌，無心了解子女事務，評估相對人對於子女態度消極，若相對人所言與子女無任何生活經驗為實，則相對人與子女之親子關係完全沒有建立基礎，親情感應是不良的。相對人無意擔任子女之監護人且無意願探視子女，毫無與子女修復親子關係之意願，綜上評估，若相對人所言屬實，則相對人對於子女而言，是沒有實際生活參與經驗的父親，相對人也認為子女非其所親生，毫無意願擔任子女之親權人，若聲請人對子女照顧無不良情形，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子女之親權人應為可行，惟因未訪視聲請人，故請法院審酌兩造陳述及尊重子女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等情，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2月17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266818號函暨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以及社團法人兒童人權協會社工社工報告附卷可參。
四、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聲請人有強烈行使負擔親權之意願及親職條件尚可，且過往一直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與子女互動良好，而相對人長期未與2名未成年子女生活，亦未給付扶養費，甚至曾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與2名未成年子女關係淡漠，對於親權之行使態度消極，難認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故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61號
聲  請  人  林莉婉  
非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林禮杰  


非訟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
    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
    使負擔，均改由聲請人丙○○單獨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於民國92年3月21日結婚，
    於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同居住○○○市○○區○○○街0
    0號，聲請人婚後2、3年即前往桃園工作，往返新北市及桃
    園兩地，嗣兩造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00年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然兩造於109年1
    月6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當時兩造曾口頭約定子女親權給聲
    請人，然未登記，故目前仍共同監護甲○○、乙○○。惟因甲○○
    、乙○○出生後即由聲請人單獨扶養，其中甲○○約1歲4月時，
    由聲請人攜甲○○返回泰國，將甲○○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而
    乙○○出生4個月後，亦由聲請人帶回泰國交由聲請人母親扶
    養，然甲○○、乙○○已於111年6月入境臺灣，入境臺灣後因就
    學需相對人簽屬相關文件，但遭相對人拒絕，並稱要聲請人
    給錢後，相對人才願意簽名。然相對人過往不曾對甲○○、乙
    ○○盡扶養義務，關係淡薄，也未曾提供子女扶養費，未盡教
    養義務，且先前相對人曾於110年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
    稱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親字
    第3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該舉造成甲○○、乙○○心理莫大
    創傷，相對人已不適宜擔任甲○○、乙○○之親權人，爰依民法
    第1055條第3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
    語。
二、相對人則以：甲○○、乙○○非伊親生子女，伊也未見過甲○○、
    乙○○，相對人與聲請人是假結婚，故相對人前於108年曾向
    法院提起婚姻無效之訴，於110年也有提出否認子女之訴，
    但當時甲○○、乙○○與聲請人均不國內，也無法進行親子DNA
    鑑定，因此遭法院駁回。但甲○○、乙○○既非伊所親生，伊不
    會去爭取子女親權，且希望盡快將甲○○、乙○○之戶籍遷出等
    語答辯。
三、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
    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
    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
    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
    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
    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
    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
    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
    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
    之1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於92年3月21日結婚，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
    登記，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產
    下甲○○，並於00年0月00日產下乙○○，依法推定係聲請人自
    相對人受胎所生，而相對人前以婚後聲請人雖有來臺，但始
    終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為由，兩造長期分居而無法繼續婚姻
    生活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75號
    判決離婚，之後相對人又於110年以甲○○、乙○○是聲請人與
    訴外第三人所生為由，向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之訴，經新
    北地院以相對人聲請已逾民法第1063條第3項所規定之除斥
    期間為由，駁回其訴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聲請
    人居留證影本、新北地院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影本等件為
    證，並經本院向新北地院調取108年度婚字第575號、110年
    度親字第3號事件卷宗核實無誤，是前開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兩造雖經法院判決離婚，然就甲○○、乙○○依法推定為兩造
    之婚生子女，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目前仍由
    兩造共同任之，而聲請人以前詞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甲○○、
    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而相對人則以
    前詞置辯，然兩造對於相對人長期未給付子女扶養費用，亦
    未照顧甲○○、乙○○等情並無爭執，又為明瞭兩造是否適宜擔
    負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責，本院依職權委請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進行訪視，其中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訪視結果略以
    ：聲請人身體健康情形良好，有工作及經濟收入，足以負擔
    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且訪視
    時觀察聲請人之親子關係良好，評估聲請人具有相當親權能
    力，又聲請人雖工作時間較晚，但具陪伴及親自照顧2名未
    成年子女意願，評估聲請人之親職時間適足。另聲請人住家
    社區及居家環境良好，可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
    。此外，聲請人考量子女就學事宜，有諸多文件需要相對人
    簽署，然相對人失聯，故希望改由單獨親權，評估聲請人具
    高度監護意願，且其盡其所能培育2名未成年子女，具有教
    育規劃能力，2名未成年子女亦表達希望聲請人單獨監護，
    考量聲請人為2名未成年子女出生迄今之主要照顧者，且與
    子女關係良好，而聲請人表示無法聯繫相對人，相對人亦未
    探視子女、未提供子女扶養費，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建議
    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惟因未能訪
    視相對人，故仍請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內容及相關事證，依
    兒童少年最佳利益裁定等情；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
    協會提出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結果略以：相對人表示子女是
    聲請人與他人所生育，自身與子女無共同生活經驗，不清楚
    子女目前是在泰國或臺灣，也未見過子女照片，未曾與聲請
    人討論子女事宜，故同意子女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評
    估相對人無行使子女親權及無扶養子女之意願。又相對人因
    中風入住護理之家，現無工作能力，經濟倚靠家人，評估相
    對人目前無經濟能力。相對人表示自己與子女無相處經驗，
    不清楚子女樣貌，無心了解子女事務，評估相對人對於子女
    態度消極，若相對人所言與子女無任何生活經驗為實，則相
    對人與子女之親子關係完全沒有建立基礎，親情感應是不良
    的。相對人無意擔任子女之監護人且無意願探視子女，毫無
    與子女修復親子關係之意願，綜上評估，若相對人所言屬實
    ，則相對人對於子女而言，是沒有實際生活參與經驗的父親
    ，相對人也認為子女非其所親生，毫無意願擔任子女之親權
    人，若聲請人對子女照顧無不良情形，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子
    女之親權人應為可行，惟因未訪視聲請人，故請法院審酌兩
    造陳述及尊重子女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
    評估與裁量等情，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2月17日新北
    社兒字第1130266818號函暨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社工訪
    視調查報告，以及社團法人兒童人權協會社工社工報告附卷
    可參。
四、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聲請人有強烈行使負擔親權之意願
    及親職條件尚可，且過往一直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
    者，與子女互動良好，而相對人長期未與2名未成年子女生
    活，亦未給付扶養費，甚至曾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與2名未
    成年子女關係淡漠，對於親權之行使態度消極，難認有行使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故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
    女甲○○、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應改由聲請人單獨
    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法條
    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61號
聲  請  人  林莉婉  
非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林禮杰  


非訟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改由聲請人丙○○單獨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於民國92年3月21日結婚，於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同居住○○○市○○區○○○街00號，聲請人婚後2、3年即前往桃園工作，往返新北市及桃園兩地，嗣兩造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然兩造於109年1月6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當時兩造曾口頭約定子女親權給聲請人，然未登記，故目前仍共同監護甲○○、乙○○。惟因甲○○、乙○○出生後即由聲請人單獨扶養，其中甲○○約1歲4月時，由聲請人攜甲○○返回泰國，將甲○○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而乙○○出生4個月後，亦由聲請人帶回泰國交由聲請人母親扶養，然甲○○、乙○○已於111年6月入境臺灣，入境臺灣後因就學需相對人簽屬相關文件，但遭相對人拒絕，並稱要聲請人給錢後，相對人才願意簽名。然相對人過往不曾對甲○○、乙○○盡扶養義務，關係淡薄，也未曾提供子女扶養費，未盡教養義務，且先前相對人曾於110年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該舉造成甲○○、乙○○心理莫大創傷，相對人已不適宜擔任甲○○、乙○○之親權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甲○○、乙○○非伊親生子女，伊也未見過甲○○、乙○○，相對人與聲請人是假結婚，故相對人前於108年曾向法院提起婚姻無效之訴，於110年也有提出否認子女之訴，但當時甲○○、乙○○與聲請人均不國內，也無法進行親子DNA鑑定，因此遭法院駁回。但甲○○、乙○○既非伊所親生，伊不會去爭取子女親權，且希望盡快將甲○○、乙○○之戶籍遷出等語答辯。
三、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於92年3月21日結婚，92年4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產下甲○○，並於00年0月00日產下乙○○，依法推定係聲請人自相對人受胎所生，而相對人前以婚後聲請人雖有來臺，但始終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為由，兩造長期分居而無法繼續婚姻生活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75號判決離婚，之後相對人又於110年以甲○○、乙○○是聲請人與訴外第三人所生為由，向新北地院提出否認子女之訴，經新北地院以相對人聲請已逾民法第1063條第3項所規定之除斥期間為由，駁回其訴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聲請人居留證影本、新北地院110年度親字第3號判決影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新北地院調取108年度婚字第575號、110年度親字第3號事件卷宗核實無誤，是前開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兩造雖經法院判決離婚，然就甲○○、乙○○依法推定為兩造之婚生子女，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目前仍由兩造共同任之，而聲請人以前詞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而相對人則以前詞置辯，然兩造對於相對人長期未給付子女扶養費用，亦未照顧甲○○、乙○○等情並無爭執，又為明瞭兩造是否適宜擔負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責，本院依職權委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訪視，其中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訪視結果略以：聲請人身體健康情形良好，有工作及經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且訪視時觀察聲請人之親子關係良好，評估聲請人具有相當親權能力，又聲請人雖工作時間較晚，但具陪伴及親自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聲請人之親職時間適足。另聲請人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良好，可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此外，聲請人考量子女就學事宜，有諸多文件需要相對人簽署，然相對人失聯，故希望改由單獨親權，評估聲請人具高度監護意願，且其盡其所能培育2名未成年子女，具有教育規劃能力，2名未成年子女亦表達希望聲請人單獨監護，考量聲請人為2名未成年子女出生迄今之主要照顧者，且與子女關係良好，而聲請人表示無法聯繫相對人，相對人亦未探視子女、未提供子女扶養費，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建議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惟因未能訪視相對人，故仍請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內容及相關事證，依兒童少年最佳利益裁定等情；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提出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結果略以：相對人表示子女是聲請人與他人所生育，自身與子女無共同生活經驗，不清楚子女目前是在泰國或臺灣，也未見過子女照片，未曾與聲請人討論子女事宜，故同意子女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評估相對人無行使子女親權及無扶養子女之意願。又相對人因中風入住護理之家，現無工作能力，經濟倚靠家人，評估相對人目前無經濟能力。相對人表示自己與子女無相處經驗，不清楚子女樣貌，無心了解子女事務，評估相對人對於子女態度消極，若相對人所言與子女無任何生活經驗為實，則相對人與子女之親子關係完全沒有建立基礎，親情感應是不良的。相對人無意擔任子女之監護人且無意願探視子女，毫無與子女修復親子關係之意願，綜上評估，若相對人所言屬實，則相對人對於子女而言，是沒有實際生活參與經驗的父親，相對人也認為子女非其所親生，毫無意願擔任子女之親權人，若聲請人對子女照顧無不良情形，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子女之親權人應為可行，惟因未訪視聲請人，故請法院審酌兩造陳述及尊重子女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等情，此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2月17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266818號函暨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以及社團法人兒童人權協會社工社工報告附卷可參。
四、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聲請人有強烈行使負擔親權之意願及親職條件尚可，且過往一直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與子女互動良好，而相對人長期未與2名未成年子女生活，亦未給付扶養費，甚至曾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與2名未成年子女關係淡漠，對於親權之行使態度消極，難認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故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